
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18-射箭技術手冊 

一、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0日（星期六）上午 8:00領隊會議 

二、 比賽場地：宜蘭縣立南澳高中射箭場 

第一條 競賽項目（反曲弓、複合弓）： 

 (一)反曲弓公開男子甲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70公尺雙局。 

(二)反曲弓公開男子乙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50 公尺雙局。 

(三)反曲弓公開女子甲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70 公尺雙局。 

(四)反曲弓公開女子乙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50 公尺雙局。 

(五)複合弓公開男子甲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50 公尺雙局。 

(六)複合弓公開男子乙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30 公尺雙局。 

(七)複合弓公開女子甲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50 公尺雙局。 

(八)複合弓公開女子乙組：分為個人賽、團體賽、混雙賽。比賽距離為 30 公尺雙局。 

※團體賽名單請於技術領隊會議時提交。 

第二條 參賽資格： 

(一)戶籍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含）半

年以上（即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含以前設籍者，且至報名該競賽種類賽事完成前，

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 

(二)年齡規定： 

公開甲組須年滿 15足歲（民國 95年 4月 10日以前出生者）。 

公開乙組須年滿 12足歲至 15足歲以下（民國 98年 4月 10日至民國 95年 4月 9

日之間出生者）。 

(三)註冊人數：每 1單位註冊選手最高以 15人為限。 

第三條 比賽規則：依國際射箭總會頒佈之射箭規則辦理。 

第四條 一般規定： 

(一)領隊會議：依各組別競賽期程之預定時間，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二)開幕典禮：依各組別競賽期程之預定時間，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三)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依各組別競賽期程之預定時間，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1）公開練習：依射場指揮指示分組練習。 

（2）弓具檢查：依裁判組指示，至檢查處檢查。 

(四)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時，參賽選手一律穿著團隊運動服；運動服需在明顯處印染

或刺繡有參賽「隊名或標誌」及攜帶單位證件與中華民國射箭協會核發之該年度

會員證件於場地內接受檢查；並填寫弓具檢查表，不合規定者不得參加公開練習。 

(五)同隊選手穿著同一型式團隊運動服，上身可選擇長或短衣袖，下身須一致為長褲

或短褲或短裙參賽，號碼布必須使用別針平整張掛於箭袋上。 

(六)賽會期間所有公佈之公告與成績，必須有裁判長、紀錄組組長及競賽組組長同時



簽章方為正式生效；為使賽程順利進行，於成績公佈 15分鐘後不受理更正及申訴。 

(七)團體賽及混雙賽時，同隊選手須穿著同一型式團體服裝。 

(八)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4/10 

星期六 

0830領隊會議 

0900開幕典禮 

0930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1000 

反曲弓公開男甲 70M雙局 

反曲弓公開女甲 70M雙局 

反曲弓公開男乙 50M雙局 

反曲弓公開女乙 50M雙局 

複合弓公開男甲 50M雙局 

複合弓公開女甲 30M雙局 

複合弓公開男乙 50M雙局 

複合弓公開女乙 30M雙局 

    （中場休息 15分） 

場地復原 
公開乙組 50M採用

80CM/1~10分靶紙 


